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意见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25 年 4 月 9 日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4 年度内部

控制评价报告》，我们作为公司的监事，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

度，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对公司 2024 年度内

部控制自我评价进行核查后，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已经根据基本规范、评价指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对公司 2024 年度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价。 

    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情况，在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基准日，公司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公司已按照

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

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根据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定情况，在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基准日，公司不存在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监事会建议公司：始终坚持以风险为导向，持续建立健全内控体

系，加强体系运行过程监督，进一步强化企业内控与风险管理；未来

期间，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内部控制制度执行，强化内部控

制监督检查，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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